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訴字第2679號

原      告  忠富建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蕭振昆  

訴訟代理人  梁淑華律師

            吳存富律師

            張媁婷律師

被      告  陳幼美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林忠儀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履約保證金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

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又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

轄權者，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其管轄法院，民事

訴訟法第24條第1項及第2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是以，當

事人兩造間如明示就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合意定第

一審管轄法院者，為原告之當事人即應向經合意之法院起

訴，否則雖向原為法定管轄之法院起訴者，亦應認為無管轄

權，法院應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裁定移送經兩造合意管轄之

法院。

二、經查，原告主張兩造間於民國107年8月3日簽立土地合建契

約書（下稱107年合建契約），其業依該契約第9條約定解除

契約，被告應將受領之合建履約保證金返還原告等語，而被

告固未否認與原告簽訂107年合建契約，惟提出書狀辯稱兩

造嗣後於109年4月11日與訴外人鋒勳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鋒勳公司）簽立土地合建增補契約書、土地合建契約書各

1份（下稱109年增補契約、109年合建契約），該等契約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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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於107年合建契約適用，原告主張依107年合建契約第9條

約定解除契約並無理由等語。參酌原告未否認109年增補契

約、109年合建契約之形式真正（見本院卷第115頁），則觀

諸109年合建契約前言記載：「甲、乙雙方於107年8月3日簽

訂『土地合建契約書』（下稱『原契約書』）在案，今因

甲、乙雙方同意擴大基地範圍且增加丙方為共同建方，故須

進行【原契約書】內容之增修，雙方爰訂定增補條款如後，

以資遵循：…」、第20條約定：「…若有涉訟時，雙方同意

以臺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見本院卷第91

頁、第105頁），堪認兩造業以109年合建契約為合意管轄之

約定，並定第一審管轄法院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

地院），且依原告起訴狀之記載，本件亦查無專屬管轄之情

事，揆諸首揭法律規定及說明，本件自應由臺北地院管轄。

至於原告雖稱109年合建契約未經鋒勳公司簽章而未成立，

且被告以答辯狀為本案之實體答辯，本院仍有管轄權云云，

惟鋒勳公司未參與契約簽立僅係其不受契約拘束，或與鋒勳

公司有關之約定無法成立而已，尚不生全部契約條款均不成

立之效果；而應訴管轄係以被告為本案之「言詞」辯論為前

提，被告僅提出書狀答辯，尚不生應訴管轄之效果，原告前

開主張，難認可採。是原告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起訴，顯係違

誤，爰依職權將本件移送於該管轄法院。

三、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 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莊佩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李瑞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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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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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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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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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訴字第2679號
原      告  忠富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蕭振昆  
訴訟代理人  梁淑華律師
            吳存富律師
            張媁婷律師
被      告  陳幼美  


訴訟代理人  林忠儀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履約保證金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又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其管轄法院，民事訴訟法第24條第1項及第2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是以，當事人兩造間如明示就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者，為原告之當事人即應向經合意之法院起訴，否則雖向原為法定管轄之法院起訴者，亦應認為無管轄權，法院應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裁定移送經兩造合意管轄之法院。
二、經查，原告主張兩造間於民國107年8月3日簽立土地合建契約書（下稱107年合建契約），其業依該契約第9條約定解除契約，被告應將受領之合建履約保證金返還原告等語，而被告固未否認與原告簽訂107年合建契約，惟提出書狀辯稱兩造嗣後於109年4月11日與訴外人鋒勳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鋒勳公司）簽立土地合建增補契約書、土地合建契約書各1份（下稱109年增補契約、109年合建契約），該等契約優先於107年合建契約適用，原告主張依107年合建契約第9條約定解除契約並無理由等語。參酌原告未否認109年增補契約、109年合建契約之形式真正（見本院卷第115頁），則觀諸109年合建契約前言記載：「甲、乙雙方於107年8月3日簽訂『土地合建契約書』（下稱『原契約書』）在案，今因甲、乙雙方同意擴大基地範圍且增加丙方為共同建方，故須進行【原契約書】內容之增修，雙方爰訂定增補條款如後，以資遵循：…」、第20條約定：「…若有涉訟時，雙方同意以臺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見本院卷第91頁、第105頁），堪認兩造業以109年合建契約為合意管轄之約定，並定第一審管轄法院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且依原告起訴狀之記載，本件亦查無專屬管轄之情事，揆諸首揭法律規定及說明，本件自應由臺北地院管轄。至於原告雖稱109年合建契約未經鋒勳公司簽章而未成立，且被告以答辯狀為本案之實體答辯，本院仍有管轄權云云，惟鋒勳公司未參與契約簽立僅係其不受契約拘束，或與鋒勳公司有關之約定無法成立而已，尚不生全部契約條款均不成立之效果；而應訴管轄係以被告為本案之「言詞」辯論為前提，被告僅提出書狀答辯，尚不生應訴管轄之效果，原告前開主張，難認可採。是原告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起訴，顯係違誤，爰依職權將本件移送於該管轄法院。
三、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 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莊佩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李瑞芝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訴字第2679號

原      告  忠富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蕭振昆  

訴訟代理人  梁淑華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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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代理人  林忠儀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履約保證金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

    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又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

    轄權者，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其管轄法院，民事

    訴訟法第24條第1項及第2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是以，當

    事人兩造間如明示就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合意定第

    一審管轄法院者，為原告之當事人即應向經合意之法院起訴

    ，否則雖向原為法定管轄之法院起訴者，亦應認為無管轄權

    ，法院應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裁定移送經兩造合意管轄之法

    院。

二、經查，原告主張兩造間於民國107年8月3日簽立土地合建契

    約書（下稱107年合建契約），其業依該契約第9條約定解除

    契約，被告應將受領之合建履約保證金返還原告等語，而被

    告固未否認與原告簽訂107年合建契約，惟提出書狀辯稱兩

    造嗣後於109年4月11日與訴外人鋒勳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鋒勳公司）簽立土地合建增補契約書、土地合建契約書各

    1份（下稱109年增補契約、109年合建契約），該等契約優

    先於107年合建契約適用，原告主張依107年合建契約第9條

    約定解除契約並無理由等語。參酌原告未否認109年增補契

    約、109年合建契約之形式真正（見本院卷第115頁），則觀

    諸109年合建契約前言記載：「甲、乙雙方於107年8月3日簽

    訂『土地合建契約書』（下稱『原契約書』）在案，今因甲、乙

    雙方同意擴大基地範圍且增加丙方為共同建方，故須進行【

    原契約書】內容之增修，雙方爰訂定增補條款如後，以資遵

    循：…」、第20條約定：「…若有涉訟時，雙方同意以臺灣台

    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見本院卷第91頁、第10

    5頁），堪認兩造業以109年合建契約為合意管轄之約定，並

    定第一審管轄法院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

    且依原告起訴狀之記載，本件亦查無專屬管轄之情事，揆諸

    首揭法律規定及說明，本件自應由臺北地院管轄。至於原告

    雖稱109年合建契約未經鋒勳公司簽章而未成立，且被告以

    答辯狀為本案之實體答辯，本院仍有管轄權云云，惟鋒勳公

    司未參與契約簽立僅係其不受契約拘束，或與鋒勳公司有關

    之約定無法成立而已，尚不生全部契約條款均不成立之效果

    ；而應訴管轄係以被告為本案之「言詞」辯論為前提，被告

    僅提出書狀答辯，尚不生應訴管轄之效果，原告前開主張，

    難認可採。是原告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起訴，顯係違誤，爰依

    職權將本件移送於該管轄法院。

三、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 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莊佩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李瑞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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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履約保證金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又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其管轄法院，民事訴訟法第24條第1項及第2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是以，當事人兩造間如明示就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者，為原告之當事人即應向經合意之法院起訴，否則雖向原為法定管轄之法院起訴者，亦應認為無管轄權，法院應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裁定移送經兩造合意管轄之法院。

二、經查，原告主張兩造間於民國107年8月3日簽立土地合建契約書（下稱107年合建契約），其業依該契約第9條約定解除契約，被告應將受領之合建履約保證金返還原告等語，而被告固未否認與原告簽訂107年合建契約，惟提出書狀辯稱兩造嗣後於109年4月11日與訴外人鋒勳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鋒勳公司）簽立土地合建增補契約書、土地合建契約書各1份（下稱109年增補契約、109年合建契約），該等契約優先於107年合建契約適用，原告主張依107年合建契約第9條約定解除契約並無理由等語。參酌原告未否認109年增補契約、109年合建契約之形式真正（見本院卷第115頁），則觀諸109年合建契約前言記載：「甲、乙雙方於107年8月3日簽訂『土地合建契約書』（下稱『原契約書』）在案，今因甲、乙雙方同意擴大基地範圍且增加丙方為共同建方，故須進行【原契約書】內容之增修，雙方爰訂定增補條款如後，以資遵循：…」、第20條約定：「…若有涉訟時，雙方同意以臺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見本院卷第91頁、第105頁），堪認兩造業以109年合建契約為合意管轄之約定，並定第一審管轄法院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且依原告起訴狀之記載，本件亦查無專屬管轄之情事，揆諸首揭法律規定及說明，本件自應由臺北地院管轄。至於原告雖稱109年合建契約未經鋒勳公司簽章而未成立，且被告以答辯狀為本案之實體答辯，本院仍有管轄權云云，惟鋒勳公司未參與契約簽立僅係其不受契約拘束，或與鋒勳公司有關之約定無法成立而已，尚不生全部契約條款均不成立之效果；而應訴管轄係以被告為本案之「言詞」辯論為前提，被告僅提出書狀答辯，尚不生應訴管轄之效果，原告前開主張，難認可採。是原告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起訴，顯係違誤，爰依職權將本件移送於該管轄法院。

三、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 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莊佩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李瑞芝



